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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院关于科研项目外协及外拨经费校内公示的通知

各学院、直属系，各附属医院，各有关科研机构：
根据《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抓好赋予科研管理更大自主权有关文件贯彻落实工作的通知》（教党函〔2019〕37号）、《中山大学科技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中大科研〔2019〕34 号）、《中山大学人文社科纵向科研项目经费管理办法》（中大科研〔2019〕33 号）、《中山大学科研项目内部信息公开暂行办法》（中大科研〔2016〕62号）要求，除涉密项目外，科研项目外协与外拨安排需事前在校内进行公示。为贯彻落实上级部门及学校文件精神，完善学校科研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现就外协及外拨经费公示要求通知如下：
一、公示范围
除涉密项目外，所有类别科研项目（包括纵向科研项目、横向科研项目、校内预算科研项目），其经费外协及外拨协议或合同在提交科学研究院审批前，应对外协及外拨经费进行校内公示。
二、公示内容
包括二级单位名称、项目负责人姓名、项目名称、项目类别、经费卡号、外协或外拨经费额度、外协或外拨单位名称、是否存在关联关系等。
三、公示程序
1. 二级单位通过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OA）信息发布板块，按附件模板内容要求将外协及外拨安排公示通知作为正文上传，并经学院相关领导（书记或院长，或主管科研副院长）审批后，以学院名义发布至“我的中大-科研公告”栏目。
2. 项目负责人如与外协或外拨单位有利益关联，应主动对关联关系作出说明并承诺，经所在二级单位组织审议后再进行公示。
3. 公示期满无异议，则学院将公示网页链接及异议情况作为备注说明，填入合同管理系统或科研管理协同创新服务平台，随外协或外拨协议或合同提交科学研究院审核。
四、公示注意事项
2019年11月1日后在合同管理系统或科研管理协同创新服务平台上发起的所有科研项目外协及外拨经费协议或合同审批流程，应按照本通知要求进行报批前公示，科学研究院不再受理未提供公示链接及公示情况说明的外协及外拨经费协议或合同审批申请。为缩短合同审批时限，请尽可能提前公示。
各单位对公示过程如有疑问，请及时与科学研究院联系，感谢各单位大力支持！
特此通知。

附件：关于公示（二级单位名称）“项目名称”科研经费外协/外拨安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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